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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銓敘部書函

主旨：有關 貴縣三灣鄉公所詢問原公立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，

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25條規定於原機

構任用之保育員得否辦理陞遷為所長及任免權責之機關一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 貴縣三灣鄉公所103年6月18日三鄉人字第1030005985

號函及銓敘部103年7月2日部銓四字第1030086193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25條規定：「(

第一項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設立之公立幼兒

園其專任園長，除依第五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由公立

托兒所所長轉換取得資格者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相關法

令於原機構任用外，應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資格者擔

任，……。(第二項)前項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之遴選、聘

任、聘期，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任期等相關

事項之自治法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…

…(第四項)公立托兒所改制為公立幼兒園後，原公立托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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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員及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

人員，於改制後繼續於原機構任用，其服務、懲戒、考績

、訓練、進修、俸給、保險、保障、結社、退休、資遣、

撫卹、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，依其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

；並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，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

敘審定；……。」先予敘明。

三、依前開規定，公立托兒所改制為公立幼兒園後，為免因改

制而影響相關人員權益，爰規定是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

用之人員其權益等事項依原適用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並

得依改制前原適用組織法規，依規定辦理銓敘審定。故所

稱「原機構」，係指「原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時之托兒所改

制之幼兒園」；另公立托兒所改制幼兒園後不再辦理組織

修編，俟是類人員離職、退休後所遺職缺不得再遴補或派

員兼任，亦即不再進用公務人員，改依幼照法之規定辦理

遴選園長、聘任教師及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相關人員

。

四、援上，公立托兒所改制幼兒園後公立托兒所已不復存在，

原公立托兒所編制表繼續存在係為安置原公立托兒所留用

人員，其人員得依幼照法第25條第4項所定：「改制前原

適用之組織法規，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」辦理陞遷

等事宜；惟公立幼兒園園長為幼兒園之主管，其性質與國

民小學校長相當，相關權益準用公立國民小學校長之規定

，其應具備之專業資格與任用於幼照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

項均有明定；是以，鄉(鎮、市)立幼兒園之園長職缺應依

幼照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，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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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資格者擔任之，並依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

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」儘速辦理遴

選及聘任園長。

五、建請轉知轄內鄉(鎮、市)公所，爾後相關公文應函請 貴

府層轉函釋。

正本：苗栗縣政府

副本：銓敘部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苗栗縣政府除

外)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4-08-04
15:14:45


